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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食品營養標示與食品安全》 

李政達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主任 

 

走進賣場或超市，迎面而來的是各式各樣包裝的加工食品，品項琳瑯滿目且令人眼花撩

亂；然而一般民眾對於與食品安全相關的食品成分標示及健康需求相關的營養標示的認知，

卻很有限。近來食安問題頻傳，消費者對於與自身相關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加注意；尤其以食

品標示與成分品名等議題，更加引人關切。本文針對國內現行食品與營養標示之相關規定，

作一說明，希望能協助消費者更了解它們的意義。 

 

一、食品標示 

 食品標示(Food labeling)的重要功能為快速提供消費者商品內容的相關訊息。為管理食品

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衛生福利部制定新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原「食品衛

生管理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03 年 2 月 5 日正式公布施行。根據該法第 22 條規定，

食品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

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原產地（國）。 

（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標示內

容、方式及各該產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也就是說，當產品的內容物為混合

型式時，所有的食品成分（含添加物）都必須一一無漏地列出。所以消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

此產品中所有的標示的成分與食品添加物是否安全？對消費者而言，一個食品標示的不全且

東缺西漏的產品，絕對很難會跟「安全」畫上等號。 

 

二、散裝食品標示 

 散裝食品，意即並無完整包裝（或無任何包裝）之食品（現場烹調之即食熟食除外)。雖

然專家學者常建議民眾應儘量選購商譽良好、包裝完整及有完整標示之食品，以保障自身權

益；但散裝食品之消費型態仍充斥於我們日常生活中。從年貨大街到市集攤商，幾乎無所不

在。政府基於保障消費者選購散裝食品時知的權益，推動「散裝食品標示」。衛生福利部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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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9 月 6 日公告之「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凡具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食品業者

之陳列販售場所，例如：便利商店、超市、賣場、量販店、陳列販售食品之商號店面、大眾

運輸系統休息站內陳售食品之商號店面（但無公司或商業登記之食品業者陳售場所，暫時不

屬於本次公告規範實施對象）。至於標示方法則非常多元，業者可以卡片、標籤或插牌等，自

行選擇適當方式進行標示，標示方法及內容應明顯，以利消費者認明及選購。 

另外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之

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製造日

期或有效日期等事項。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式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違反相關規定時，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希望藉由這些措施，能使消費

者於購買散裝食品時，獲得更多的產品資訊，避免買到來路不明的黑心食品。 

 

三、營養標示 

營養標示(Nutritional fact)可以幫助消費者了解食品的重要營養訊息，進而作食物選擇，

為自己的健康把關。多年來，臺灣地區營養標示的實施是以漸進式推展，從 92 年的乳品及飲

料、93 年的包裝食用油脂及包裝冰品、94 年的包裝烘焙及穀類加工（米、米粉、麵粉、麵條、

速食麵、通心粉、冬粉、粄條、河粉等供人食用者）與烘焙食品（麵包、蛋糕、中點、西點、

餅乾、乾式點心、烘製堅果子仁等供人食用者），到 95 年的食用罐頭及糖果加工食品等，均

應標示營養成分及含量。行政院衛生署於 96 年 7 月 19 日公布「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

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所有市售包裝食品均應標示營養成分及含量，以提供消費者更清楚明確

之營養資訊。衛生福利部於 102 年 9 月 10 日公告修正「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及「市

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凡標有「營養宣稱」之市售包裝食品，即須提供其營養標示。所

謂「營養宣稱」是指任何以說明、隱喻或暗示之方式，表達該食品具有特定的營養性質（例

如：富含維生素 A、高鈣、低鈉、無膽固醇、高膳食纖維等），惟對食品原料成分所為之敘述

（例如：該食品成分為麥芽糊精、玉米油、卵磷脂、碳酸鈣、維生素 A 棕櫚酸、維生素 B2、

維生素 D３等），則並不屬營養宣稱。另即使未標有營養宣稱之市售包裝食品，如擬提供營養

標示，則亦應遵循此營養標示規範。依據「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

方式，須於包裝容器外表之明顯處所提供以下標示之內容： 

（一）標示項目： 

  1、「營養標示」之標題。 

  2、熱量。 

  3、蛋白質、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物（含膳食纖維）與鈉之含量。 

  4、其他出現於營養宣稱中之營養素含量。 

  5、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營養素含量。 

 其中熱量、蛋白質、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物、鈉等營養素被要求標示，

都有其學理根據，如：熱量、蛋白質、碳水化合物是人類的能量來源及基本營養素，所以需

要標示；而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有許多研究證明了它們與心血管疾病的高度關聯性；

鈉的過量攝取會造成冠狀動脈心臟病與腎臟疾病等。至於營養宣稱與廠商自願標示之其他營

養素，則為重點提示消費者產品中特殊營養素的補充與攝取。 

（二）對熱量及營養素含量標示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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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半固體）須以每 100 公克或以公克為單位之每一份量標示，液體（飲料）須以每

100 毫升或以毫升為單位之每一份量標示，但以每一份量標示者須加註該產品每包裝所含之

份數。   

（三）對熱量及營養素含量標示之單位： 

食品中所含熱量應以大卡表示，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應以公克表示，鈉應以毫克

表示，其他營養素應以公克、毫克或微克表示。 

（四）每日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值： 

各營養素亦得再增加以每日營養素攝取量之百分比(daily value; DV%)表示，惟應依據並

擇項加註下列數值做為每日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值： 

 

表一  每人每日建議養素攝取量 

營養素與熱量 攝取量 

熱量 2000 大卡 

蛋白質 60 公克 

脂肪 55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20 公克 

鈉 2400 毫克 

飽和脂肪酸 18 公克 

膽固醇 300 毫克 

膳食纖維 20 公克 

維生素 A 600 微克 

維生素 B1 1.4 毫克 

維生素 B2 1.6 毫克 

維生素 C 60 毫克 

維生素 E 12 毫克 

鈣 800 毫克 

鐵 15 毫克 

【註】：反式脂肪係指食用油經部分氫化過程所形成的非共軛反式脂肪酸。 

  

其中表一中之「每人每日建議營養素攝取量」是以輕度活動量的平均成年男性為計算；

如為一般成年女性，則一天建議攝取熱量約為 1600～1800 大卡，各種營養素的建議攝取量相

對地會略減一些。在臺灣常見的營養標示有下列五種形式（表二(A)~(F)）。 

 

表二(A)常見標示事項及方法範例 1 

營 養 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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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份 

      每份  

熱量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脂肪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鈉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表二(B)常見標示事項及方法範例 2 

營 養 標 示 

      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 

熱量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脂肪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鈉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表二(C)常見標示事項及方法範例 3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份 

         每份  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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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量        大卡          大卡 

蛋白質       公克          公克 

脂肪        公克          公克 

    飽和脂肪   公克             公克 

    反式脂肪   公克            公克 

碳水化合物     公克          公克 

鈉         毫克          毫克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表二(D)常見標示事項及方法範例 4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 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份 

        每份提供每日營養素攝取量 

             每份      基準值*之百分比 

熱量            大卡      % 

蛋白質           公克      % 

脂肪            公克      % 

    飽和脂肪        公克      %  

    反式脂肪       公克      % 

碳水化合物         公克      % 

鈉             毫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每日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值為：熱量 2000 大卡、蛋白質 60 公克、脂肪 55 公克、飽和脂肪

18 公克、碳水化合物 320 公克、鈉 2400 毫克。 

 

 

表二(E)常見標示事項及方法範例 5 

營 養 標 示 

每一份量○○公克（或○○毫升） 

本包裝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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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    每 100 公克(或每 100 毫升)提供每 

                                    日營養素攝取量基準值*之百分比 

熱量                 大卡                    % 

蛋白質               公克                    % 

脂肪                公克                    % 

    飽和脂肪            公克                    %  

    反式脂肪           公克                    % 

碳水化合物             公克                    % 

鈉                 毫克                      % 

宣稱之營養素含量 

其他營養素含量 

*每日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值為：熱量 2000 大卡、蛋白質 60 公克、脂肪 55 公克、飽和脂肪

18 公克、碳水化合物 320 公克、鈉 2400 毫克。 

 

  

消費者了解營養標示的意義之後，可以在購買產品時，利用產品所提供的淨重與容量，

對照基準值；再由基準值的份數、每 100 公克（或 100 毫升），計算此產品所提供的熱量與營

養素。 

 

（五）數據修整方式：營養素以有效數字不超過三位為原則。每一份量、熱量、蛋白質、脂

肪、碳水化合物及鈉得以整數標示或標示至小數點後一位；另熱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

合物、鈉、飽和脂肪酸、糖等營養素若符合下表之條件，得以「0」標示（表三）：  

 

表三  營養素與熱量得以「0」標示之條件 

營養素與熱量 以「0」標示的條件 

熱量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超過 4 大卡 

蛋白質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超過 0.5 公克 
脂肪 

碳水化合物 

鈉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超過 5 毫克 

飽和脂肪酸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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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量不超過 0.1 公克 

反式脂肪酸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超過 0.3 公克 

糖 
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

素量不超過 0.5 公克 

 

     表三的意義為：以汽水飲料為例，一瓶常見的 2L 寶特瓶瓶裝可樂，只要其總熱量低於

80 大卡，即可宣稱是「零熱量」；糖含量只要低於 10 公克，即可宣稱是「無糖」了。所以所

謂業者宣稱的「無」或「零」，與消費者認知中絕對的「無」或「零」是不同的，消費者不可

不慎。 

 

四、營養宣稱 

 衛生福利部於 102 年 9 月 10 日公告修正「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營養宣稱

(Nutritional claim)為營養素含量之高低使用形容詞句；加以描述時，其表達方式應視各營養素

攝取對國民健康之影響情況。可分為「需適量攝取」營養宣稱及「可補充攝取」營養宣稱兩

種： 

（一）需適量攝取之營養宣稱： 

熱量、脂肪、飽和脂肪酸、膽固醇、鈉及糖等營養素如攝取過量時，將對消費者健康有

不利之影響，故此類營養素列屬「需適量攝取」之營養素含量宣稱項目。相關標示標準詳見

下表四(A)與表四(B)。 

 

 

表四(A)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無」、「不含」或「零」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 (半固

體) 或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分別不得超過本表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營養素 固體 (半固體) 100 公克 液體 100 毫升 

熱量 4 大卡 4 大卡 

脂肪 0.5 公克 0.5 公克 

飽和脂肪酸 0.1 公克 0.1 公克 

膽固醇 5 毫克（且飽和脂肪酸須在 

1.5 公克以下，飽和脂肪酸之

熱量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5 毫克（且飽和脂肪酸須在 

0.75 公克以下，飽和脂肪酸之

熱量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鈉 5 毫克   5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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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0.5 公克 0.5 公克 

【註】：糖係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 

  

 

表四(B)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低」、「少」、「薄」或「略含」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 

(半固體）或每 100 毫升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分別不得超過本表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營養素 固體 (半固體) 100 公克 液體 100 毫升 

熱量 40 大卡 20 大卡 

脂肪 3 公克 1.5 公克 

飽和脂肪酸 1.5 公克（飽和脂肪酸之熱量

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

下） 

0.75 公克（飽和脂肪酸之熱量

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

下） 

膽固醇 20 毫克（且飽和脂肪酸須在 

1.5 公克以下，飽和脂肪酸之

熱量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10 毫克（且飽和脂肪酸須在 

0.75 公克以下，飽和脂肪酸之

熱量須在該食品總熱量之

10%以下） 

鈉 120 毫克   120 毫克   

糖 5 公克 2.5 公克 

【註】：1.糖係指單醣與雙醣之總和。 

2.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較…低」或「較…少」時，該固體 (半固體) 或液體食品

中所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所含該營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

第二欄或第三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比較的同類參考食品之品名及其減低之量或其

減低之比例數。 

 

 

（二）可補充攝取之營養宣稱： 

    膳食纖維、維生素 A、維生素 B1、維生素 B2、維生素 C、維生素 E、鈣、鐵等營養素

如攝取不足，將影響國民健康。所以這些營養素屬「可補充攝取」之營養素含量宣稱項目，

其標示應遵循下列之原則；但不可以以其他形容詞句做「可補充攝取」營養宣稱。相關標示

標準詳見下表四(C)與表四(D)。 

 

表四(C)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高」、「多」、「強化」或「富含」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

體（半固體）、每 100 毫升之液體或每 100 大卡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

表第二欄、第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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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素 固體 (半固體) 100 公克 液體 100 毫升 液體 100 大卡 

膳食纖維 6 公克 3 公克 3 公克 

維生素 A 180 微克 90 微克 60 微克 

維生素 B1 0.42 毫克 0.21 毫克 0.14 毫克 

維生素 B2 0.48 毫克 0.24 毫克 0.16 毫克 

維生素 C 18 毫克   9 毫克   6 毫克   

維生素 E 3.6 毫克 1.8 毫克 1.2 毫克 

鈣 240 毫克 120 毫克 80 毫克 

鐵 4.5 毫克 2.25 毫克 1.5 毫克 

  

 

表四(D)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來源」、「供給」或「含有」時，該食品每 100 公克之固體（半

固體）、每 100 毫升之液體或每 100 大卡之液體所含該營養素量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

欄、第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營養素 固體 (半固體) 100 公克 液體 100 毫升 液體 100 大卡 

膳食纖維 3 公克 1.5 公克 1.5 公克 

維生素 A 90 微克 45 微克 30 微克 

維生素 B1 0.21 毫克 0.11 毫克 0.07 毫克 

維生素 B2 0.24 毫克 0.12 毫克 0.08 毫克 

維生素 C 9 毫克   4.5 克   3 克   

維生素 E 1.8 毫克 0.9 毫克 0.6 毫克 

鈣 120 毫克 60 毫克 40 毫克 

鐵 2.25 毫克 1.13 毫克 0.75 毫克 

【註】：第一欄所列營養素標示「較…高」或「較…多」時，該固體（半固體）或液體食品中

所含該營養素量與同類參考食品所含該營養素量之差距必須分別達到或超過本表第二欄、第

三欄或第四欄所示之量，且須標明被比較的同類參考食品之品名及其增加之量或其增加之比

例數。 

 

 

五、結語 

 不正確的營養標示會誤導消費者，影響健康，也不符合商品重要資訊應充分揭露的精神；

然而許多業者在營養標示與營養宣稱方面，標示不明；或遊走於相關規範的「灰色地帶」，肇

因於之前的法規尚不完備所致。隨著 102 年 9 月 10 日公告修正「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

及「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上路，再加上最新版的 103 年「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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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盾，期待政府能為消費者的飲食安全與健康，更有效地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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